我市两个项目有望获2009年国家第四批
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项目资金补助
日前，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2009年第四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项目的复函。批准了2009年国家第四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类共240个项目的资金申请报告，我省有13个项目得到批准，其中我市有2个项目入围，有望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1200多万元。其中浙江宏鑫重型锻造有限公司年新增锻件20000吨节能加热（退火）炉改造项目总投资5800万元；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800万KVA高效节能电力变压器项目总投资15070万元。这2个项目的实施将对我市企业节能减排作出示范带动作用，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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